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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 4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26〕21号

严某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6年 2月 13日发布）

指导性案例268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第48批指导性案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严某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性案例

268-272 号），作为第 48 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
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6年 2月 12日

关键词 刑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毒驾/危险方法/重大事故/从严惩处

裁判要点
1.行为人明知自己吸食、注射毒品后

会产生幻觉、昏迷等严重不良反应，驾车
上路会有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实危险，仍在
吸食、注射毒品后驾车高速行驶，连续冲
撞其他车辆或者行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
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其行为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吸食、注射毒品系违法、自陷行
为。对于行为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车肇
事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基本案情
2021 年 8 月 21 日晚，被告人严某聪

从他人处购买毒品，并于 22 日 1 时许、4
时许、7 时许分三次吸食。22 日 9 时许，
严某聪驾驶汽车行驶至广东省茂名市
S280 线某路段时，撞击驾驶摩托车的被

害人杨某，致杨某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
休克死亡。为逃避法律追究，严某聪驾
车加速逃离，在距上述现场约 950 米处，
又连续冲撞驾驶摩托车的被害人杨某
梅、吴某、梁某和驾驶汽车的冯某，速度
高达 99公里/小时，致杨某梅颅脑损伤死
亡、吴某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梁某颈
脊髓离断死亡，并致多车毁损，其中冯某
所 驾 汽 车 损 失 价 值 人 民 币 180570 元 。
严某聪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检测，
严某聪尿液呈毒品阳性反应。

另查明，2021 年 8 月 23 日，被告人
严某聪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处以行
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严某聪供
述其有吸毒史，案发当日 1 时至 7 时许
其三次吸食毒品，每次吸毒后都会迷迷
糊糊，产生怕死以及被人追杀、家人跳
楼的幻觉，吸毒后驾车想听大声音乐，
想开快车逃跑。

裁判结果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月 28日作出（2021）粤 09刑初 71号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严某聪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其他判项略）。宣判后，严某
聪以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等为由，提出
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10
月 31日作出（2022）粤刑终 1036号刑事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
月 20日作出刑事裁定，依法核准被告人严
某聪死刑。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人严

某聪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是若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否对严某聪适用死刑。

一、被告人严某聪的行为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
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
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
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
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
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
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上述规定，行为人吸
食、注射毒品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因而
发生重大事故，且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过失
心态的，依法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果
行为人明知吸食、注射毒品后会产生幻觉、
昏迷等严重不良反应，驾车上路会有发生交
通事故的现实危险，仍在吸食、注射毒品后
驾车高速行驶，连续冲撞其他车辆或者行
人，则表明其对危害公共安全持故意心态，

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应依法以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严某聪有吸毒史，
在驾车肇事前短时间内吸毒 3次，自供
每次吸毒后都会迷迷糊糊，产生严重幻
觉；其明知吸毒后不良反应严重，会影
响安全驾驶，却仍然驾车上路，在意识
到撞到一位骑摩托车的人后，因害怕吸
毒被抓，加速驾车逃离现场，其后又连
续冲撞多车。综合上述事实，应当依法
认定严某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故意，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二、被告人严某聪罪行极其严重，
应当依法适用死刑

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
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
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
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
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
意见》（法发〔2010〕9号）第二十九条规
定：“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
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
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
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

刑……”吸食、注射毒品后在道路上驾
驶机动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的，行为人一般对危害公共安全持
间接故意，对其判处死刑应当慎重。同
时也要注意，吸食、注射毒品是违法、自
陷行为，不能成为从宽处罚的事由。在
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此类案件的性
质、情节、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
恶性、人身危险性，正确裁量刑罚，既严
格控制死刑适用，也对论罪应当判处死
刑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本案中，被告人严某聪明知自己吸
毒后已产生严重幻觉，仍漠视公共安
全，于交通高峰时段在车流量较大的省
道上高速行驶，特别是在第一次撞击造
成事故后未停车抢救伤者，反而继续驾
车超速逃跑，不到一公里又连续冲撞多
车，进一步扩大危害结果，直至所驾车
辆受损无法行驶才停止犯罪，共造成 4
名无辜群众死亡、多车毁损，犯罪性质、
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
极其严重，应当对严某聪从严惩处，依
法适用死刑。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48条、

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

关键词 刑事/危险驾驶罪/提取血
液样本/刑事侦查行为/瑕疵证据审查

裁判要点
1. 在刑事立案前，公安机关对涉嫌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实施的提取血
液样本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
事侦查行为，应当综合考虑行为目的、血
液样本用途、法律程序进展等因素进行
认定。公安机关根据呼气酒精含量检测
结果等认为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为收
集固定证据提取其血液样本的，该提取
血液样本行为系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 血液样本提取、封装、送检、鉴定
等程序不规范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
见能否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证据，应当
按照刑事诉讼证据审查规则依法决定。

基本案情
2022 年 3 月 27 日 15 时 57 分许，被

告人成某明醉酒后驾驶汽车，在北京市
东城区某大厦的公共停车场内行驶，与
停放在停车位内的其他汽车发生剐蹭，
大厦工作人员当即报警。民警到场后发
现成某明有醉驾嫌疑，对其进行呼气酒
精 含 量 检 测 ，显 示 其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91 毫克/100 毫升，遂通知医务人员到
场提取其血液样本。经送检鉴定，成某
明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241.3 毫 克/100 毫
升。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成某明负
事故全部责任。案发后，成某明赔偿了
被剐蹭车辆车主的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 作 出（2022）京 0101 刑 初 369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成某明犯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六千元。宣判后，成某明以采血程序不
规范、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等为
由，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作出（2022）京 02
刑终 376 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在 刑 事 案 件 二 审 期 间 ，成 某 明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请 求 确 认 公
安机关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对其实施的
提 取 血 液 样 本 的 行 政 强 制 措 施 违 法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被 诉 行 为 属 于 刑 事 侦 查 行 为 ，不 属 于
行 政 诉 讼 的 受 案 范 围 ，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 作 出（2023）京 0101 行 初 26 号 行
政 裁 定 ，驳 回 成 某 明 的 起 诉 。 一 审 宣

判 后 ，成 某 明 以 案 涉 提 取 血 液 样 本 行
为 不 是 刑 事 侦 查 行 为 、属 于 行 政 诉 讼
的 受 案 范 围 为 由 ，提 出 上 诉 。 北 京 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
作出（2023）京 02 行终 967 号行政裁定，
驳 回 上 诉 ，维 持 一 审 裁 定 。 二 审 宣 判
后 ，成 某 明 以 相 同 理 由 申 请 再 审 。 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
作 出（2023）京 行 申 3134 号 行 政 裁 定 ，
驳回成某明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公安机关

在刑事立案前提取血液样本的行为是否属
于刑事侦查行为，能否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二是血液样本的提取、封装、送检程序不规
范的，应当如何依法审查处理。

一、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前提取醉
驾嫌疑人血液样本的性质认定

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是认定行为
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时是否处于醉酒
状态的关键证据。因人体血液酒精含量
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如果要求公安
机关在发现醉驾嫌疑人并对其刑事立案
后再提取血液样本送检，显然不符合及

时收集固定证据、准确测定嫌疑人在
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的取证要求。
故实践中，通常均是在通过使用呼气
式酒精含量检测仪等方式初查发现嫌
疑人涉嫌醉酒驾驶后，即提取血液样
本送检，之后再视鉴定结果决定是否
作刑事犯罪处理。因此，应当根据呼
气酒精含量检测的结果、提取血液样
本送检的目的等，认定提取血液样本
送检行为的性质。经呼气酒精含量检
测发现嫌疑人已达到醉驾标准，或者
嫌疑人呈现醉酒样态但拒不接受呼气
酒精含量检测的，公安机关为进一步
准确测定其血液酒精含量，提取其血
液样本送检，符合及时收集固定证据
的需要。公安机关将血液酒精含量鉴
定意见作为认定嫌疑人醉酒的依据，
予以刑事立案的，即便提取血液样本
行为发生在刑事立案前，亦属于刑事
侦查行为。

本 案 中 ，民 警 接 交 通 事 故 报 警
后 出 警 ，发 现 被 告 人 成 某 明 的 举 止
明 显 呈 酒 后 样 态 ，立 即 使 用 呼 气 式
酒 精 含 量 检 测 仪 进 行 初 查 ，显 示 其

血液酒精含量为 191 毫克/100 毫升，
远 超 80 毫 克/100 毫 升 的 醉 驾 标 准 ，
涉嫌危险驾驶罪。民警当场通知采
血人员提取成某明血液样本。经鉴
定，成某明血液酒精含量为 241.3 毫
克/100 毫升。公安机关据此认定成
某 明 涉 嫌 危 险 驾 驶 犯 罪 ，予 以 刑 事
立 案 。 如 上 分 析 ，公 安 机 关 提 取 成
某 明 的 血 液 样 本 送 检 ，是 依 法 开 展
的 刑 事 侦 查 行 为 ，不 属 于 行 政 诉 讼
的受案范围。

二、收集血液样本程序不规范时
的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21〕1 号）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
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
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
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
当予以排除。”据此，对于收集物证、书
证的程序瑕疵能够作出补正或者合理
解释，不影响证据客观性的，应当予以
采信。 ⇨⇨下转第四版

刘某江交通肇事宣告无罪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6年 2月 13日发布）

指导性案例269号

关键词 刑事/交通肇事罪/交通运
输肇事后逃逸/事故责任认定/因果关
系/宣告无罪

裁判要点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行

政法规规定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
定当事人刑事责任的重要证据。交通事
故认定书以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
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
故原因的分析和其他相关证据，审查造成
事故的不同原因以及相关原因的作用大
小，按照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依法认定当事
人的刑事责任。逃逸行为对引发事故或
者扩大事故没有原因力的，不作为认定刑
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依据。

基本案情
2023 年 6 月 9 日 11 时 30 分许，被告

人刘某江驾驶无号牌电动正三轮摩托车
沿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杨官线由西向东
行驶，孙某平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载
被害人李某坤同向行驶。孙某平在超越
刘某江时恰遇对向驶来一辆卡车，孙某
平紧急右打方向，与刘某江的车辆发生
剐蹭，导致李某坤从后座摔下受伤并经
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刘某江在
现场短暂停留后驾车离开现场。

对于本次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1. 关
于事故发生原因。孙某平在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驾驶未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

上路行驶、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
超车、未戴安全头盔，是造成本次交通事
故的主要原因，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
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较大。刘某江在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机动
车、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
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驶出道路时未确
保安全、未戴安全头盔，是造成本次交通
事故的次要原因，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
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较小。李某
坤乘坐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是造成本
次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其行为对发生
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较
小。2.关于责任认定。刘某江在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驾
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

动车上路行驶、驶出道路时未确保安全、
未戴安全头盔、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违
反 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
关规定，认定刘某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
任，孙某平、李某坤无责任。

裁判结果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作出（2024）冀 0505 刑
初 8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刘某江无罪。
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判决生效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
江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
事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0〕33 号）第二条第一款进
一步明确，“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

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以
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根据上述规
定，本案中，被告人刘某江是否构成交
通肇事罪，关键在于其是否负事故全
部或者主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
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
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
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
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系
基于维护交通秩序、尽可能救济交通
事故受害人、有利于查明事故发生原
因等目的设立的特别规定，依照该规
定认定的事故责任并不必然反映行为
人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客观因
果关系。在办理交通肇事等相关刑事
案件时不能直接将上述责任认定结论
作为定案根据，而是应当结合在案证
据，准确查明事故发生原因以及相关
原因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进
而认定逃逸当事人是否应负刑法意义

上的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当事人
的逃逸行为对引发事故或者扩大事故
没有原因力的，不应作为认定刑法意
义上事故责任的依据。

本案中，经审查包括交通事故认
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原因、目击证人
证言、被告人供述等全案证据，可以认
定：孙某平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
时超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
主要原因；被告人刘某江逃逸前的交
通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其逃逸行为并非导致事故发生的原
因，亦不存在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故
其行为依法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7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9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0〕33号）第1条、第2条

成某明危险驾驶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6年 2月 13日发布）

指导性案例270号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6年2月14日（总第10018期）

广东恒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

知，（2025）粤08破21号，广东恒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湛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9日作出（2025）粤08破2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广州市南粤防火门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广

东恒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以（2025）粤08破21号《决

定书》指定广东佳令律师事务所为广东恒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之

规定，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26年3月10日上午10时在湛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乐金路19号上景中心B座901室召开广东恒迅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现将具体情况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

2026年3月10日10时；二、会议形式：现场会议；三、会议地点：湛江经济

技术开发区乐金路19号上景中心B座901；四、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恒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 2月 11日

陶猛（420621198911232750）：本机关于2025年5月29日向你

送达了京交［总］〔2025〕第1205-030711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处

罚决定书》，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上述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履行。因本机关采取电子送

达、邮寄送达方式后，无法将京交［总］〔2025〕第1205-030711号《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送达给你，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在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

主动履行处罚决定，逾期未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履行前请到本机关领取《北京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如有陈述申

辩意见，请在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

魏善庄镇李家场村100号（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二支队）。联

系电话：010-89201118。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陈光华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一份，票

据湘财通字（2021），票据号码：4592666496，金额：7944 元，声

明作废。 声明人：陈光华
2026年 2月 12日

黄雷岳、约瑟波娃·尤莉娅（YUSUPOVA YULIIA乌克兰国籍）：
本院受理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黄雷岳、约瑟波娃·尤

莉娅（YUSUPOVA YULIIA）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申请人厦门国际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执行上海市新虹桥公证处作出的

（2025）沪新虹桥证执行字第48号执行证书。本院依法委托上海科东

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466弄16号2704室

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沪科东（2025）（房估）字第FC00413号评估报

告。该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

有异议，你们应当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

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ZHANG YI（张怡）（挪威）：本院受理原告师向阳诉被告

ZHANG YI（张怡）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沪0115民初4975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要点

为：一、被告 ZHANG YI（张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

原告师向阳租金185，667元；二、被告ZHANG YI（张怡）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师向阳以 185，667元为基数，自 2025

年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同期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

费 4，013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 4，413元，由被告 ZHANG YI（张

怡）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沈洪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徐蔚诉沈洪坤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4 民初

112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徐汇

区龙漕路 12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张永美，张永德，张永福（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张磊诉林

逸琴、张永泉、张永德、张永美、张永福遗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沪 0115 民初 57366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上海市浦东新区爱博路 390 弄 28 号 903 室房屋

由原告张磊、被告林逸琴、张永泉按份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

的产权份额。自公告之日起张永德、张永美 30日内，张永福 60日

内，来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张永德、张永美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张永福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霍羲禹、周伟成申请认可和协助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

（Trinity International Brands Limited，以下简称利邦国际公司）香

港破产程序一案，本院已审查终结，并于2026年2月10日作出（2023）

沪03认港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认可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

司香港债权人自动清盘程序；二、认可霍羲禹、周伟成作为利邦国际品

牌有限公司清盘人的身份；三、允许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清盘人霍

羲禹、周伟成在内地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管理和处分利邦国际品牌有限

公司的财产；（三）决定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四）

决定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五）代表利

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启动、参加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六）调查

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经营事务；（七）经人民法院

许可的其他为处理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清盘和分配财产而可能产

生的必要事务。如涉及放弃财产权益、设定财产担保、借款、将财产转

出内地以及实施其他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需经

人民法院另行批准。案件申请费人民币500元，由申请人霍羲禹、周伟

成负担，作为破产费用从利邦国际品牌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中支出。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26年 2月 10日

深圳市海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于2025年11月19日受理的

申请人武汉市江岸区广能租赁经营部与你方建筑材料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2025）武仲受字第000005948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

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和10日内，开庭时

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
长沙森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魏兰兰

（身份证号：430621********6628）与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现

已审理完毕。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岳劳

人仲案字［2026］68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向

当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山西多福维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本会受理申请

人范五仔与被申请人山西多福维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山西多福维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公告送达

（2025）同仲裁字第17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被申请人山西多福维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到本会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

内。本会定于2026年3月30日在本会仲裁部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

本会联系电话：0352-7922161。 大同仲裁委员会
苏婷丽：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5）杭仲02字第220号申请人

浙江光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苏婷丽关于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附光盘）、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应裁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

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于2026年5月12日14时30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

案（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588号中节能西溪首座A2-2号楼4楼，电

话：0571-88394582）。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九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李旭超：本委受理的（2025）杭

仲05字第1232号申请人徐飞与被申请人杭州九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李旭超关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本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

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6年 5月 26日 14时 30

分在本委余杭仲裁分会310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余杭

区五常街道西坝路49-4号3楼310室，电话：0571-869323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尊敬的朱一龙先生：我方在未取得您本人授权同意的情况下，轻信

了第三方影视公司，购买使用了含有您肖像的海报等宣传物料，后续才知

道该第三方影视公司未经您本人授权。我方对上述侵害您合法权益的不

当行为感到非常自责。目前，我方也已删除、销毁相关宣传内容及宣传物

料，停止了一切对您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今后我方会更加严格进行内部

审查，吸取教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注意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现为

能消除因我方上述侵权行为给您造成的不利影响，我方通过本《致歉信》

诚挚地向您表示深深的歉意！也祝愿您未来演艺生涯一切顺利！特此声

明！ 致歉人：北京颐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 16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 被执行人苏国健［男，港澳居民身份证号

H067085（5）］：依据本人廖凤强与黄远光于2025年11月28日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及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30日作出

的（2025）粤1303执282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2）粤1391民初3472号

《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对你享有的全部剩余债权已依法转让给本人廖凤

强，本人廖凤强已成为该债权合法债权人。现通知你自本公告刊发之日

起，立即向本人廖凤强（男，公民身份号码：440321196006125339）清偿上

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剩余债务。 债权人：廖凤强
2026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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